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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已渐渐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工具。但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
同时，电动自行车所隐藏的一系列消防安全隐患却往往被忽略——

莫让电动自行车成为火灾悲剧的罪魁祸首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李红锋 张东毅

1995 年我国研制出第一台
电动自行车，1997年实现工业化
生产，经过近20年的发展，电动
自行车以其经济、便捷、环保等特
点，已经成为城乡居民近距离出
行的代步工具，我国也成为全球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最大的国家。

我国对电动自行车市场准
入实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
度管理，据统计，2013 年已获得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电动
自行车的企业有1360余家，生产
的电动自行车品牌有 19600 多
个。目前在市场销售的电动自
行车生产企业有2000 多家。由
于相关部门对电动自行车生产
准入门槛设置要求不高，加上行
业监管不严，无证生产、超许可
范围生产的现象比较普遍。

电动自行车一般由电机、电
池、控制器、车架等部件组成，绝
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不
生产零配件，而是从配件商那里
采购零配件进行组装。标准要
求，车架使用寿命一般为8年，电
机使用寿命一般为5至10年，电
池（铅酸电池）使用寿命一般为
15个月，控制器使用寿命一般为

2至3年。电动自行车电池分为
锂电池和铅酸电池两种，因锂电
池价格高，市场较小，用户大多
购买配备铅酸电池的电动自行
车，使用约1年后，就必须陆续更
换电池、控制器，而更换的零部
件有的与原电动自行车不匹配，
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故障而缩
短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寿命。从
近年来质检部门对电动自行车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看，合格
率基本保持在70%左右。

不容忽视的是，电动自行车
普遍存在防火安全性能较差的
问题。以电动自行车为例，电动
自行车生产执行的是1999 年颁
发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
技术条件》（GB17761－1999），
该标准未对电动自行车各部件
防火性能提出要求。目前厂家
生产的电动自行车中，豪华型电
动自行车约占电动自行车总数
的 90%。豪华型电动自行车的
车把、仪表、坐垫、尾箱、电池盒、
仪表盘、灯罩等零部件几乎全采
用非金属材料，阻燃性能较差，
在相对封闭空间内燃烧，释放的
有毒烟气足以致人中毒死亡。

电动自行车火灾的特点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呈逐年上
升趋势。据统计数据分析，2009
年以来，电动自行车火灾以年均
50%左右的速度上升，这与电动
自行车保有量逐年上升呈正比，
如不尽快提高电动自行车安全性
能，加强监管，强化安全防范宣
传，此类火灾势必还将大幅度增
加。二是起火原因多为电气故
障。电动自行车主要用电器件有
电机、控制器、仪表、照明显示灯、
充电器、电池以及供电和控制线
路，使用过程中容易因电气线路
短路、超负荷，插接件接触电阻过
大，元器件高温等引发火灾。三
是豪华型电动自行车火灾所占比
重较大。目前市场上电动自行车
一般分为轻便型和豪华型，由于
豪华型电动自行车工作电流大，
而零配件多为塑料制品，容易引
发火灾。据统计，豪华型电动自
行车火灾占所有电动自行车火灾
的92.7%。四是亡人火灾多发生
在充电过程中。据统计分析，
80%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发生在充
电过程中，其中亡人火灾几乎全
都发生在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时
段。五是火灾原因调查认定难度
大。由于电动自行车燃烧较为彻
底，残留物一般只剩下车架，证据
收集困难，火灾原因和电动自行
车品牌、生产厂家难以查清。从
近年来消防部门调查的电动自行
车火灾看，除火灾原因认定为电
气故障的以外，有 49.6%的电动
自行车火灾无法查明电动自行车
品牌，有63%的无法查明电动自
行车生产厂家。

常见起火原因：一是电动自
行车电器件及接触连接件局部过
热温升引发火灾。由于组装连接
不到位，导致电接触件连接不紧
固，或连接处未打胶处理，车辆在
行驶中产生震动导致电接触件松
动；有的电动自行车接插件处未
做防水防尘处理，一旦进水则连
接处发生氧化污染，导致接触电
阻增大；有的厂家盲目压低成本，
选用质量低劣的接触件，给电动
自行车安全留下先天隐患。二是
电动自行车线路绝缘破损引起短
路。部分厂家在采购导线时降低
标准，选用价格低质量差的电线，
线路绝缘容易老化；一些厂家不
注重电动自行车电气线路走线设
计，电气线路交叉敷设时未进行

捆扎固定和穿管保护，线路长期
受震动摩擦或车把转向扭拉导致
绝缘层破损引起短路。三是电气
线路未受保护或者保护不到位。
相当一部分企业未选用电动自行
车专用直流低压空气开关，用民
用和工业用空气开关替代，导致
发生故障时不能及时有效断电；
除一些规模较大的生产企业外，
大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的电动自行
车锁控回路无转换器保护；部分
企业不重视充电回路的保护，大
都未安装保护装置。 四是充电
器及其线路发生故障。质量低劣
的充电器容易发生击穿等故障引
起火灾，有些充电器线路由于经
常缠绕、拉扯、老化等原因造成绝
缘层破损引发短路，还有的充电
器接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也容易
引起火灾。此外，用户私自改装
以及不恰当的维修保养都会造成
电动自行车线路故障引发火灾。

亡人火灾成因：一是电动自
行车停放位置特殊。据统计分
析，电动自行车火灾致人员伤亡
的，90%是因为电动自行车停放
在门厅、过道等堵塞疏散、逃生
通道而造成的。电动自行车需
要定期进行充电，加之又有防盗
需求，出于方便，用户一般都将
其移到住所内停放并充电，停放
地点多选择在建筑的首层门厅、
走道或楼梯间内。一旦发生火
灾，火焰和烟气很快封堵建筑的
安全出口、逃生通道，造成楼上
居住人员逃生困难，同时塑料车
壳和海绵坐垫燃烧产生有毒烟
气，沿着楼梯间迅速向上蔓延，
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二是电动
自行车火灾时段特殊。据统计
数据分析，有 66.7%的电动自行
车火灾发生在夜晚8点至次日凌
晨5点。电动自行车一般白天使
用，夜间停放充电，充电时间需
要 6 至 8 个小时，用户在晚上八
九点插上电源充电，到凌晨两三
点基本充满，如果继续充电，电
池、充电器就会过充、发热，有可
能引起火灾。而此时人们一般
处于熟睡状态，初起火灾难以被
及时发现和扑救，火灾迅速蔓延
扩大，当人们从熟睡中醒来发现
起火时，火势处于发展阶段，已
无法逃生。尤其是当电动自行
车车体燃烧时，会释放出浓烟和
有毒气体，人们吸入后短时间内
就会导致中毒死亡。

电动自行车火灾日常防范方面，居民
要掌握基本的防范措施：一是买车要看
品牌、查装置。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选
择具有生产许可证的正规生产厂家，注意
查看电动自行车是否具备欠压、过流保护
功能和短路保护功能。二是用车要勤检
查、常维护。按说明书操作，选择与电动
自行车、充电器、电机型号、规格相配套的
电瓶；发生故障请选择专业的维修机构或
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电气保护装置，确保
电气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是要
加强车辆管理。不得停放在建筑首层门
厅、走道及楼梯间内，堵塞消防通道。四
是充电请规范布线，限时间充电。车辆充
电应尽量在室外进行，充电时，请将充电
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或将电池
拆下单独充电，请勿长时间充电，充电时
间原则上不得超过10个小时。五是行驶
中请不要将充电器放车上。避免路面颠
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再充电时引
起自燃；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
以防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着火。六是不
要盲目逃生。一旦遭遇停放在一楼或楼
梯间内的电动自行车起火，特别是浓烟已
经弥漫整个楼道时，不能选择向下逃生。
在楼道、走廊等没有被大火和浓烟完全封
住的情况下，大家可将被子、毛毯等淋湿
后裹住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身冲
出受困区。如果楼道、走廊已经被浓烟充
满无法通过时，所选择的逃生路径又有所
区别。如果探手摸到防盗门已明显升温，
千万不要随意开门，应当用湿布封堵门的
缝隙，防止浓烟和有毒气体逸入，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用水泼淋降温。此时切记要
通过向窗外晃动手电、呼喊等方式发出求
救信号，等待救援。

消防安全技术防范方面，居民须掌握
以下基本防范措施：一是提高电动自行车

电气系统电接触件可靠性。电动自行车生
产企业应当选用安全可靠、质量好的电接
触件，加强装配工艺管理，确保电器件连接
或接触稳定可靠，严格电动自行车产品出
厂检验，特别是对电气系统的电接触部分
必须进行专门检验，减少先天性消防安全
隐患。二是提高电动自行车整车电气线路
的安全性。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要针对
电气线路问题，加强研发设计，合理正确
布线，不得过度弯曲；导线尽可能远离锐

边、可相对运动部件和发热源，常带电线
路应当穿管保护；电气线路捆扎固定要适
应电动自行车实际使用条件，防止在使用
中因震动、转动对线路造成破坏，导致绝
缘破损而引发火灾。三是加强电气线路
的安全保护。电动自行车主线路、分支线
路以及充电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均应安装
短路保护装置，限制大电流。短路保护装
置应选用电动自行车专用空气开关，确保
在发生故障时及时切断电路，起到保护作

用。四是提高车身零部件材质的防火阻
燃性能。目前电动自行车车身零部件原
材料大都为塑料，塑料易燃，且燃烧释放
的烟气毒性较大，此乃电动自行车火灾致
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建议适当
限制电动自行车车身零部件塑料制品的
使用，提高电动自行车本身的燃烧性能等
级，尤其在容易发生电气故障的车体内部
周围，多使用阻燃材料，保证即便发生了
电气故障，也不会引起电动自行车着火。

我市深刻吸取近年来郑州、信阳等地
电动自行车亡人火灾事故的教训，下大决
心、大力气整治电动自行车违法违章停
放、充电等问题，坚决预防和遏制电动自
行车亡人火灾事故的发生。按照省政府
统一部署，近日，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专项治理。

市政府要求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电
动自行车火灾防范专项治理，进一步明确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推动居民
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棚和智能充电
装置，全面清理居民住宅和村民自建房门

厅、楼梯间和楼道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现
象，集中打击无证生产、制假售假、非法改
装等行为，坚决杜绝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
亡人火灾事故。

一是明确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
责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辖区居民
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乡
（镇、街道）是直接责任主体，村（居）委会
负责组织对辖区居民楼院电动自行车存
放、充电设施进行管理；居民住宅区（楼）
的建设、管理单位、物业服务管理企业是

消防管理第一责任人；没有物业服务和管
理单位的居民楼院，由当地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统一协调，明确和落实电动自
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二是排查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状
况。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立即对辖区
居民小区、城中村、居民楼进行详细排查，
摸清居民住宅区底数和电动自行车车库
（棚）建设情况，以及城中村村民自建房需
设置存放电动自行车场所的数量，排查结
束后将有关情况上报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备案。排查期间，必须从严执行有关法律
法规，严查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违章行
为。

三是全面清理居民住宅和村民自建
房。各县（市、区）要对辖区居民小区、城
中村、居民楼的物业服务企业、主管单位
（家属楼院所属单位）等情况进行登记造
册。组织对居民住宅和村民自建房的门
厅、楼梯间和楼道进行全面清理，切实解
决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问
题。要督促各居民小区建立严格的管理
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巡查看护，严防
清理后出现反弹。

四是加快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库
（棚）。对拟建、在建的住宅小区、公寓楼
等居住类建设工程项目，各级住建、规划
部门要督促建设单位规划配建电动自行
车库（棚）和智能充电设施。各级住建、房
管部门要督促已建成、有物业服务或主管
单位（家属楼院所属单位）的居民小区全
部建成电动自行车车棚和智能充电设施，
并将物业管理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纳
入物业管理示范、优秀住宅小区评定内
容。各乡（镇、街道）要督促社区、行政村，
对城中村自建房和没有物业及主管单位
的居民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棚和智能充

电设施。电动自行车棚应采用不燃材料
搭建，不得靠近楼梯口和门洞；棚内应每
隔一段设置防火分隔，防止“火烧连营”；
集中充电装置电气线路敷设应符合技术
标准要求，并具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等
功能；应设置火灾报警、灭火设施和消防
器材，安装可视监控探头，并明确专人负
责巡查看护。

五是集中约谈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
经销商和改装企业。市、县两级统一行
动，对辖区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经销商
和改装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集中约谈，倒逼
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质监部门要从
生产环节集中打击无证生产、超范围生
产、生产严重超标和假冒伪劣产品，以及
非法拼装改装等违法行为。公安、工商部
门要从销售环节集中打击销售假冒伪劣
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动自行
车充电器等违法行为。各级公安、质监、
工商部门要联合行动，开展为期半个月的
集中打假行动，严厉查处无证生产、超范
围生产、生产严重超标或假冒伪劣产品，
以及非法拼装改装等违法行为。

六是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违法违
章。各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和公安派出
所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和

《河南省消防条例》有关规定，采取四条刚
性措施，严查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违章行
为。凡在建筑公共走道、楼梯间、门厅存
放电动自行车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
改正的，依法处200元罚款，并强制清理；
凡居民小区建设管理单位或物业服务企
业不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的，依法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处20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凡因电动自行车违
规存放、充电引起火灾事故或者导致火灾
损失扩大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处10日以

上 15 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 元罚款；凡居
民小区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的，要在当地
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七是加强针对性消防宣传教育。各
县（市、区）要组织当地新闻媒体集中播放
河南省公安厅《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火灾
防控工作的通告》，并在每个小区、每栋居
民楼、每个楼洞广泛张贴，进一步明确电
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以及电动自
行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和物业公司不履
行管理责任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公安机
关要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火灾现场警示
教育，凡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必须进行现
场宣传，宣讲火灾危害、火灾成因和存放、
充电要求，警示教育群众。各县（市、区）
要印发张贴挂图、标语，在每个小区、每栋
居民楼、每个楼洞张贴电动自行车火灾警
示挂图，向每个居（村）委会发放电动自行
车火灾警示片光盘，组织居民集中观看；
依托当地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和微博、
微信等推出电动自行车火灾系列专题，曝
光典型火灾事故和违法违章行为；利用废
旧楼房进行一次电动自行车火灾模拟燃
烧实验，组织乡（镇、街道）、村（居）委会、
小区物业、小区主管单位负责同志和居民
现场观摩，邀请当地新闻媒体参与报道，
并在当地媒体高频次重播。市、县两级集
中曝光一批拒不整改的居民小区、违法行
为人和物业企业。

八是建立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
长效机制。各县（市、区）要督促乡（镇、街
道）、社区组织对居民住宅电动自行车停
放情况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检查，指导
各居民小区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确专
人负责，不间断加强巡查看护，及时发现、
清理违法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逐步构
建长效机制。

电动自行车火灾特点及诱因

电动自行车行业现状及
防火安全性能

这些年，由电动自行车引发
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给人们的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
今年9月17日，郑州管城区康庄社
区一楼门庭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
火灾，事发时，有租户跳楼或向楼
下跑，以致摔伤或因窒息而死亡，

火灾最终导致3人死亡3人受伤。
近日，全省部署开展了电动

自行车火灾防范专项治理行动，
为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记者走
访市公安消防支队有关专家，对
电动自行车潜在的隐患、防范措
施、专项治理等进行解读。

电动自行车火灾
预防对策

我市着力整治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

为了预防电动自行车火灾，保护人身
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河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
法规，现就加强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通告
如下：

一、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
责任。居民住宅的建设管理单位或物
业服务企业负责居民住宅区、楼的电
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没有主管单
位 或 物 业 服 务 企 业 的 居 民 楼 院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明确
消防管理人员和责任。对不履行消防

管理责任，经公安机关通知拒不改正
的，处 2000 元至 5000 元罚款；发生电动
自行车火灾的，依法处 1 万元至 10 万
元罚款。

二、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和
充电装置。居民住宅楼院应当建设电动
自行车集中停放的车棚，按照有关规定建
设具有定时充电、自动断电等功能的充电
设施，车棚应当使用不燃材料搭建，并远
离楼梯口。

三、严禁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充
电。任何人不得在建筑物的公共走道、楼

梯间、门厅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
自行车充电，经公安机关通知拒不改正
的，处 200 元罚款并强制清理；引起火灾
的，对责任人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并处500元罚款。

四、立即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
充电治理。居民住宅的建设管理单位或
物业服务企业要立即开展检查，对在公
共走道、楼梯间、门厅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以及堆放杂物
的，立即组织清理；对拒不清理的，要向
公安派出所报告，由公安派出所依法处

罚。
五、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居（村）民委

员会，以及居民住宅的建设管理单位或物
业服务企业应当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
全常识性、警示性教育，每个居民住宅区、
楼要张贴一套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和火
场逃生宣传图，并在公共走道、楼梯间、门
厅内张贴禁止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标
识。

特此通告
河南省公安厅

2015年10月13日

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工作的通告

●新闻背景

消防官兵联合工商工作人员检查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卢拥军 摄

消防官兵联合工商工作人员检查电动
自行车零部件。 卢拥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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